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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21次機關研商座談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年 7月 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第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列席人員及發言摘要：（詳後簽到簿及附件 1） 

紀錄：李冠德 

伍、會議結論： 

一、議題一：國家級、直轄市、縣（市）級風景區或重要

景觀地區範圍內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一）國家級、直轄市、縣（市）級風景區或重要景觀地

區範圍內土地，後續以通案性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進行管制為原則。 

（二）如各國家風景區有訂定特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需求

者，各該風景區管理機關應提出下述事項，由交通

部觀光局於 109年 10月底前函送本署，並提本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討論後，本部再據以納入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 

1.上位計畫或上位政策內容指導。 

2.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情形。 

3.使用項目及細目。 

4.設置區位（或適宜區位條件）。 

5.服務設施面積供需分析：包含現況分析、未來發

展需求規模或總量。 

6.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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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有關事項（含績效管制等）。 

（三）直轄市及縣（市）級風景區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指定之重要觀光發展地區，如直轄市、縣（市）

政府基於發展觀光及因地制宜需要，評估通案性國

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仍無法符合當地特殊

情況時，亦得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其辦理方式

如下： 

1.除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其特殊性及

必要性等相關說明，並於觀光部門計畫提出觀光

發展構想外，並應明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其內

容包含下列事項，俾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查其

合理性： 

(1)上位計畫或上位政策內容指導。 

(2)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情形。 

(3)使用項目及細目。 

(4)設置區位（或適宜區位條件）。 

(5)服務設施及觀光遊憩設施之面積供需分析：包

含現況分析、未來發展需求規模或總量。 

(6)申請程序。 

(7)其他有關事項（含績效管制等）。 

2.為保留後續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彈性，前開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係屬暫列性質，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公告實施後，另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4項

規定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函報本部核定。 

二、議題二：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戶外遊憩設施、戶

外公共遊憩設施、停車場、旅館及民宿等項目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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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一）就使用項目： 

1.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考量現行草案之「水族

館」、「游泳池」係屬觀光遊憩設施，並非管理服

務設施，又「汽車客運業設施」係屬「運輸設施」

範疇，故移出該項目；另「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

（管理處所、遊客中心、展示陳列設施、門票、

收費站、停車場、眺望臺、公廁）」尚無再予細分

其內容之必要，故簡化名稱為「風景區管理服務

設施」。 

2.遊憩設施及戶外遊憩設施：考量遊憩設施並無區

分為室內及室外之必要性，故整併該 2 項目，並

修正名稱為「運動或遊憩設施」；此外，將「水族

館」、「游泳池」2細目納入修正後項目中。 

（二）就使用情形： 

1.考量觀光主管機關設置之「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

應符合各該風景區發展方向，爰該使用細目應以

位屬「服務設施區」，並符合國土功能分區管制規

定為原則；至本次提會討論之其他觀光發展相關

項目，考量並非屬風景區主要計畫管轄範疇，尚

無須符合風景區主要計畫規定，均回歸依國土功

能分區管制規定辦理。 

2.另考量觀光遊憩相關使用項目，前經本署於 107

～109 年間召開多次機關研商會議討論獲致初步

共識，是以，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維持過去協商

共識版本（詳如附件 2）： 

(1)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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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位屬「服務設施區」，且係屬國土保育地區

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2~4 類、城鄉發展

地區第 2-1 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者，得

申請使用。 

○2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丙種建築用地、丁種

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得在各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得申請使用。 

2.人行步道、涼亭、公廁設施；遊客服務設施：得

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申請使用。 

3.山屋：除不得於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申

請使用外，其餘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均得申請使

用。 

三、請交通部觀光局於會議紀錄文到 1 個月內提供各國家

風景區核定計畫、觀光分區圖資、觀光分區劃定公告

及調整辦理程序相關說明，供本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研議參考。 

 

陸、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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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與會單位發言摘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議題一、國家級、直轄市、縣（市）級風景區或重要景觀

地區範圍內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一）建議先確認交通部觀光局「風景區主要計畫作業規

範」之法律位階，以及 13 處國家風景區之「國家

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之法令依據，以釐清國家風

景區計畫對土地使用管制之指導效力。 

（二）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或地方政府有訂定特殊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時，除應提出使用細目、設置區位、供需

分析、申請程序、績效管制等 5 項內容，建議應包

含上位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支持內容，確保有

相應計畫引導。 

議題二、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戶外遊憩設施、戶外公

共遊憩設施、停車場、旅館及民宿等項目之使用情形

（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一）觀光相關使用項目性質與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不

符，若得有條件使用，不甚合理。又，依全國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農 1、農 2 及農 3 除農業

使用外，僅提供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

調降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之非農業使用，

且農 1 明確規範須避免夾雜其他使用而造成農地穿

孔、切割及碎裂等情形，故「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

施」、「運動或遊憩設施」、「戶外公共遊憩設施」、「停

車場」等設施，建議仍維持過去協商通過之版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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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資料附件 3），僅得於既有可建築用地於農 1採應

經同意，及農 2、農 3 採免經同意使用。另，國 2

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有關觀光部分，係「生態旅遊、

環境教育及自然資源體驗之遊憩設施，…且以必要

性需求為限。」，故「運動或遊憩設施」似不符前揭

指導原則，建議再作檢討。 

（二）國家風景區計畫所劃分為「特別保護區」、「自然景

觀區」、「觀光遊憩區」、「服務設施區」及「一般使

用區」等 5大分區（以下通稱觀光分區），依交通部

觀光局說明，僅是建議性質，對於土地使用並無指

導性，且各國家風景區之觀光分區劃設標準不一致，

故全國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是否將以觀光分區作為

管制條件，顯有疑慮，不足採認作為放寬彈性使用

之依據，建議仍維持過去協商通過之版本（議程資

料附件 3），不針對觀光分區另作彈性放寬。 

（三）惟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若確有設置觀光相關設施之彈

性需求，建議另新增綜合型使用項目，可參考森林

遊樂設施、休閒農業設施及農村再生設施，以上位

計畫（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引導觀光相關設

施計畫性發展。  

（四）本次會議所列觀光相關設施，部分細目經交通部觀

光局說明非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 節，因所列觀

光相關設施與農業發展地區性質不相容，各使用細

目之設置需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政策方向、

發展總量、設置範圍、設施規模及績效管制等提供

相關評估，故建議使用需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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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需求者，尚無放寬管

制之必要。 

（五）本會建議維持過去協商通過之版本（議程資料附件

3），不針對觀光分區另作彈性放寬。惟針對議程資

料附件 4「本次修正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容許使用情形表」，各細目建請考量如下： 

1.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之「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

若不採取綜合型使用項目之方案，建議維持過去

詳列細目之方式，以茲明確。又備註之「服務設

施區」應明確指出係國家風景區之觀光分區。 

2.運動或遊憩設施：建議備註刪除「一般使用區」，

僅保留「觀光遊憩區」。依據「風景區主要計畫作

業規範」，一般使用區「係不屬於前四項之地區，

或現有土地使用無礙風景區計畫目的，而准許為

原來使用之地區」，其與觀光設施連結較低，且依

議程資料附件 2，一般使用區面積達 4萬多公頃，

其劃設標準顯較為寬鬆，不宜作為放寬彈性使用

之條件。 

(1)「兒童或青少年遊憩場」、「球場」、「溜冰場」、

「游泳池」：應位於人口集中區域，規劃於農 2

及農 3並不合理。 

(2)「滑雪設施」、「登山設施」：係位於山區，規劃

於農 2及農 3並不合理。 

(3)「垂釣設施」：是否有設置於農 2及農 3之需求，

建議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又該垂釣設施

之質性宜再作確認，是否僅限天然河道、湖泊

或海濱之船釣，或包含人工池（如釣蝦場）。 



8 
 

3.戶外公共遊憩設施：本會林務局已提出國 1及國 2

外，無設置需求，且農 1 應避免夾雜其他使用而

造成農地穿孔、切割及碎裂等情形，不宜新設戶

外公共遊憩設施，建議僅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調

降強度使用；農 2 及農 3 部分，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出需求總量評估及績效管制方法。另，「山

屋」應僅位於山區，規劃於農 1及農 2並不合理。 

4.停車場：建議備註刪除「一般使用區」。惟觀光景

點之停車場應整體規劃，不宜任意申請興建，建

議再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討論，於兼顧國土保

育及農業發展之前提下，限縮其設置範圍與規

模。 

（六）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條之 1，限制山

坡地開發最小面積，期以整體規劃兼顧國土保育及

農業發展。故現行區域計畫下，本次討論之設施多

數不得零星辦理用地變更，建請營建署考量零星開

發對於山坡地之衝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暫准建地有其歷史因素得以放租供民眾使用，同時

國有財產署亦有相關政策，如農牧用地放租放領等

（如台 18沿線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皆屬民眾合法承

租之國有土地農牧用地），民眾欲設置農舍需有大面

積之農牧用地始得設置，故其合法建物數量十分稀

少。有關此類既有違法使用，應有中央部門計畫性

處理此問題，而非由個別縣市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管制之。針對前述情形，嘉義縣如有既有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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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住宅設施，於國土規劃期間，已建議該縣市

應將其劃為城鄉發展地區，惟嘉義縣僅強調該區位

有農業發展總量考量，故無法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二）本次會議資料第 30頁戶外公共遊憩設施包含步道、

山屋、遊客服務設施，於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限於林業用地上，且限為 660 平方公尺以下使

用，其他步道等設施則納入公共服務設施中。則依

會議簡報第 28頁容許情形，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

展地區是否還有需要容許使用？ 

（三）「山屋」為後續新增之細目別，係為了設置於一級環

境敏感區而新增，與其他細目別屬性不同，屬於高

山避難設施使用，建議應與其他觀光屬性設施細目

具容許情形差異。 

◎教育部體育署 

考量「賽車場」及「高爾夫球場及附屬建築物及設

施」具有一定規模、對環境擾動，為避免影響農業生產

環境，有關本次會議附件，容許「賽車場」及「高爾夫

球場及附屬建築物及設施」於位屬「觀光遊憩區」且於

「農業發展區第 4類」使用，建議依內政部 108年 5月

研訂版本維持「不允許使用」。 

◎交通部觀光局 

（一）有關國家風景區之主要計畫，相關圖說資料於各風

景區管理處研析主要計畫時，都有邀請相關機關參

與，於各階段報告都有羅列相關資料，計畫中有關

觀光分區之劃設，皆依據既有圖資進行劃設，如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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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所劃設之山坡地保護區等。其主要計畫完成後

皆由行政院核定，屬部門計畫內容，而非依觀光發

展條例訂定，而計畫之相關圖說則皆交予國土測繪

中心。 

（二）依主要計畫所劃設之五大分區，主要是針對遊客可

觸及、引導觀光聚集方向進行指導，各分區如涉及

環境敏感區或其他不適宜開發之地區，原則回歸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 

（三）觀光主要計畫僅針對觀光部分進行指導，有關使用

則回歸土管規劃內容，惟有些政策發展方向、觀光

需求有賴管制規則協助引導。有關阿里山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所提內容，已於前次會議提及，當時建議

回歸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管理，如暫准建地回歸

丙種建築用地處理，目前阿里山風景區管理處及嘉

義縣政府於奮起湖區域已有相關規劃辦理，因此建

議此部分回歸本次會議簡報第 15頁，考量地方有其

特殊需求，建議另訂特殊土管辦理。 

（四）有關外傘頂洲觀光規劃，其亦屬海岸管理法管理範

圍，非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可解決之議題，如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情形符合觀光發展引導，

則應不需另訂管制規則，即採通案性管制即可。如

需採風景區特殊土管納入管制規則，則需參採全國

13處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需求辦理。 

（五）依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情形，其與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類似，故有關綜合使

用項目、應經同意審查部分之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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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原風管處設置公共

設施，得直接設置或辦理土地使用變更等，僅需

經觀光局審查即可，則未來此類公共設施之容許

情形，是否得採免經或經觀光局同意即可？ 

2.觀光設施並非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置、管理，

以步道為例，步道主管機關為農委會，但在國家

風景區內設置步道者，可能包含農委會、交通部

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或地方政府，不太可

能列一綜合使用項目進行管制。 

（六）觀光相關使用項目之容許情形： 

1.原則支持營建署所列有關步道之容許使用情形，

主要考量步道之穿越屬性，不應侷限於特定功能

分區分類得以設置。如農委會認有其需要，建議

未來可參酌現行管制規則，納入規模限制（660

平方公尺）。 

2.山屋細目別，原則支持農委會建議，僅林務局所

管範圍、國家公園區域有其設置需求。 

3.旅館之容許情形於本次會議簡報、會議資料所列

不同，建議業務單位予以釐清。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原則支持議題一採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管

制，並建議將遊憩設施區、服務設施區、一般設施

區納入管制規則容許情形訂定考量。 

（二）觀光相關使用項目之容許情形建議： 

1.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設置設施大多屬小型設施，

其觀光計畫需經中央核定，始得依計畫進行設置，

惟於實務執行時，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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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需經地方政府同意始得設置，建議容許情形予

以放寬。其中，如屬保育設施者，建議得免經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2.部分細目別如公園、小型遊憩船舶停泊設施等，

建議維持本次會議簡報所列備註。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原則不會辦理大型興建旅

館或其他大型觀光開發，觀光主要計畫主要係強調

在地生活圈之經營事業、夥伴。因此原則現行的國

土計畫法已可滿足公部門設置需求，但可能無法滿

足私部門的民宿、旅館等開發需求。 

（二）同時現行民眾又面臨許多公地放租、放領問題，除

林務局的暫准建地以外，尚有國有財產署之國有地

（多為農牧用地），民眾難以使用而多為違法使用，

因此風管處較關注於既有、違法之使用項目生存

權。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範圍位於臺南市、嘉義縣，目前

嘉義縣傾向另訂土地使用管制進行彈性管制，則涉及臺

南市範圍應如何辦理？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國家風景區主要係為引導觀光發展，其中三項使用

項目，屬過去管理處較常辦理、設置，分別為觀光遊憩

管理、戶外遊憩設施及停車場。故於南投縣制訂國土計

畫時，已請縣市國土計畫得適度放寬，但原則皆需經國



13 
 

土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依本次會議資料議題一所列，原

則支持採通案性方式處理即可，不需由南投縣另訂管制

規則。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之管轄範圍，於雲林縣主要

包含四湖鄉、口湖鄉及外傘頂洲，於雲林縣制訂國

土計畫時，未與風管處討論。依本次會議資料所列，

原則支持依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管制，即可符

合管理處各項需求。 

（二）針對雲林縣另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

管理處原則無意見。 

（三）外傘頂洲屬未登錄地，目前風管處、民間業者皆已

設有登島遊覽相關使用，島上無其他觀光設施規劃

及設置，目前風管處不清楚雲林縣國土計畫欲施設

何種遊憩設施。 

◎本部地政司 

有關議題二意見： 

（一）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原包含汽車客運業設施，倘

經本次修正後刪除，其後續是否有既有權益保障，

建請確認。 

（二）停車場使用備註 1以位屬服務設施區、觀光遊憩區、

一般使用區等風景區計畫分區者為前提，惟農 4、

城 2-1、城 3 內得設置停車場之用途非限於風景區

觀光需求，建議文字予以酌修。另備註 2 既有權益

保障亦有上開風景區分區限制，考量該容許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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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表係屬通用性規定而非限定於風景區，建請一併

檢視納入風景區分區限制是否妥適。 

（三）旅館使用之備註 2 既有權益保障限定於觀光遊憩區

適用，惟既有丙建、遊憩用地亦有非屬風景特定區

情形，且觀光旅館亦可能位處發展觀光條例所稱風

景特定區外之觀光地區，爰上開限制是否符合實際，

建請再酌。 

◎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考量觀光分區業已納入土地適宜性分析，因此本次

將五大分區納入管制規定考量因素，惟原則尊重觀

光主管單位意見，再行評估是否將前述五大分區納

入管制規定。 

（二）未來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係由國土機關辦理使用許可

或應經申請同意案件審查。 

（三）跨縣市國家風景區如有另訂管制需求者，請風景區

管理處與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調，俾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訂定相關土地使用原

則。 

（四）有關既有違法使用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

法令訂定專案輔導合法化處理原則，以符合全國國

土計畫規定，而非通盤性由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逕予

合法化。 

（五）考量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預定於 113 年 6 月

完成法制程序，爰觀光主管機關如有其他土地使用

管制需求，請於 109年 12月底前依據本次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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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所列項目提供相關資料，俾本署辦理後續

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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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本次修正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涉及觀光發展相關項目） 

項次 
使用項

目 
細目 國 1 國 2 農 1 農 2 農 3 

農 4 

城 2-1 城 3 備註* 非原民土

地 

原民 

土地 

27 觀光遊

憩管理

服務設

施 

風景區管理服務設施 
○*

2
 ●*

2
/○*

1 ○* ●*
2
/○*

1 ●*
2
/○*

1 ●*
2
/○*

1 ●*
2
/○*

1 ●*
1
 ●*

1
 

1.以位屬「服務設施

區」，且係屬國土保

育地區第 2 類、農業

發展地區第 2~4 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 2-1

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者，得申請使用。 

2.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丙種建築用

地、丁種建築用地、

遊憩用地。 

文物展示中心 ●*
2
 ●*

2
 ●*

2
 ●*

2
 ●*

2
 ○ ○ ● ● 

觀光零售服務站 ●*
2
 ●*

2
 ●*

2
 ●*

2
 ●*

2
 ○ ○ ● ● 

藝品特產店 ●*
2
 ●*

2
 ●*

2
 ●*

2
 ●*

2
 ○ ○ ● ● 

其他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
2
 ●*

2
 ●*

2
 ●*

2
 ●*

2
 ○ ○ ● ● 

28 運動或

遊憩設

施 

兒童或青少年遊憩場 ●*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乙種建築用地、丙

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

用地、遊憩用地。 

公園 ●* ●* ●* ●* ●* ○ ○ ● ● 

園藝設施 ●* ●* ●* ●* ●* ○ ○ ● ● 

球場 ●* ●* ●* ●* ●* ○ ○ ● ● 

溜冰場 ●* ●* ●* ●* ●* ○ ○ ● ● 

游泳池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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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項

目 
細目 國 1 國 2 農 1 農 2 農 3 

農 4 

城 2-1 城 3 備註* 非原民土

地 

原民 

土地 

露營野餐設施 ●* ●*/○ ●* ●* ●*/○ ○ ○ ● ● 

滑雪設施 ●* ●*/○ ╳ ╳ ●*/○ ○ ○ ● ● 

登山設施 ●* ●*/○ ╳ ╳ ●*/○ ○ ○ ● ● 

海水浴場 ●* ●* ●* ●* ╳ ○ ○ ● ● 

垂釣設施 ●* ●* ●* ●* ●* ○ ○ ● ● 

小型遊憩船艇停泊設施 ●* ●* ●* ●* ●* ○ ○ ● ● 

超輕型載具起降場 ●* ●* ●* ●* ●*/○ ○ ○ ● ● 

滑翔設施 ●* ●*/○ ●* ●* ●*/○ ○ ○ ● ● 

野外健身訓練設施 ●* ●*/○ ●* ●* ●*/○ ○ ○ ● ● 

綜合運動場 ●* ●* ●* ●* ●* ○ ○ ● ● 

運動場館及其附屬設施 ●* ●* ●* ●* ●* ○ ○ ● ● 

馬場 ●* ●* ●* ●* ●* ○ ○ ● ● 

賽車場 ╳ ╳ ╳ ╳ ╳ ╳ ╳ ○ ○ 

遊樂園及主題樂園 ╳ ╳ ╳ ╳ ╳ ╳ ╳ ○ ○ 

水族館 ╳ ╳ ╳ ╳ ╳ ╳ ╳ ○ ○ 

動物園 ╳ ╳ ╳ ╳ ╳ ╳ ╳ ○ ○ 

高爾夫球場與其附屬建築物

及設施 
╳ ╳ ╳ ╳ ╳ ╳ ╳ ○ ○ 

其他運動或遊憩設施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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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項

目 
細目 國 1 國 2 農 1 農 2 農 3 

農 4 

城 2-1 城 3 備註* 非原民土

地 

原民 

土地 

30 戶外公

共遊憩

設施 

人行步道、涼亭、公廁設施 ○ ● ○ ○ ○ ○ ○ ● ●   

遊客服務設施 ○ ● ○ ○ ○ ○ ○ ● ● 

山屋 ○ ○ ╳ ╳ ○ ○ ○ ● ● 

61 停車場 停車場 ╳* ●*/○ ╳ ╳ ╳ ●*/○ ●*/○ ●*/○ ●*/○  

26 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 ●*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及編定之丙

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

用地、遊憩用地。 

一般觀光旅館 ●* ●* ●* ●* ●* ● ●*/○ ●*/○ ● 

一般旅館 
●* ●* ●* ●* ●* ● ●*/○ ●*/○ ● 

19 住宅 民宿 ●*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及編定之丙

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

用地、遊憩用地。 

 

 








